
 



 



一、 營業報告書 

壹、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先生女士：  

 謹將一百年度營業、財務報告及未來展望報告如下：  

一、營業計劃實施結果 

(1)、客房：本公司客房部一百年度共接待旅客87,525人次，較九十九年度同期之88,266人

次減少741人次，減少幅度為0.84％，所有旅客中歐洲旅客佔8％，美洲旅客佔8％，日

籍旅客佔26％，華籍旅客佔47％，其他地區旅客佔11％。房間出租率為78.09％，較九

十九年度同期之80.08％，減少1.99％，減少幅度為2.49％。客房收入為新台幣214,372

仟元，較九十九年度同期之新台幣206,338仟元，增加8,034仟元，增加幅度 3.89％。 

(2)、餐飲：本公司餐飲部一百年度共收入新台幣225,403仟元，較九十九年度同期之新台

幣215,144仟元，增加10,259仟元，增加幅度4.77％。 

(3)、本公司一百年度客房餐飲連同其他營業收入共為新台幣482,069仟元，較九十九年度

同期之新台幣465,848仟元增加16,221仟元，增加幅度為3.48％。 

二、預算執行情形報告：  

本公司一百年度營業收入為新台幣482,069仟元，為預算數新台幣470,437仟元之

102.47%，稅後淨利為新台幣47,018仟元，為預算數44,895仟元之 104.73%。 (上述預算

數未經會計師核閱) 

 三、財務報告  

(1)、資產負債淨值部份：  

  截至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總資產共為新台幣1,241,188仟元，其中負債總額

為397,676仟元，佔總資產32%，淨值總額為843,512仟元，佔總資產68％。 

 

(2)、損益部份：  

本公司一百年度營業及營業外收入共為新台幣492,514仟元，營業及營業外支出共為

新台幣440,877仟元，稅前純利為51,637仟元。 

其營業毛利、營業費用、營業利益、營業外收支淨利、稅前純益之百分率如下： 

1、營業毛利率 74％。 



2、營業費用率 64％。 

3、營業利益率 10％。 

4、營業外收支淨利率 1％。 

5、稅前淨利率11％。 

四、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  

(1)、財務收支  

項目 100年度 99年度 

營業收入 482,069 465,848 

營業毛利 355,477 340,700 

本期損益 47,018 37,834 

(2)、獲利能力  

項目 100年度 99年度 

資產報酬率(％) 3.98 3.45 

股東權益報酬率(％) 5.65 4.71 

占實收資本比率

(％) 

營業利益 6.57 6.36 

稅前純益 7.35 6.35 

純益率％ 9.75 8.12 

每股盈餘(元) (追溯後) 0.67 0.54 

五、研究發展狀況：不適用。  

六、本年度營業計劃概要及未來發展策略  

(1) 在各國際連續飯店品牌紛紛加入市場下，一百年度本公司為維持服務品質，陸續完

成了部份客房及宴會廳的整修工程，給客戶更舒適的住房及餐飲體驗。在一百零一

年度，本公司將進行下列各項營業計劃： 

1、 維持商務客源、持續拓展潛在客層，維持商務客群在本公司帶來效益。 

2、 善用 Preferred Hotel Group 及各種線上訂房旅行社(OTA)，增加潛在客戶。 

3.針對亞洲市場，持續針對小型團體和散客拓展亞洲市場，例如新加坡、香港、日本等地，並

對不同客源包裝具吸引力之套裝行程，或利用集團內各飯店不同



屬性包裝不同專案，增加飯店競爭力。 

4.針對陸客市場，爭取較優質大陸商務及觀光旅客。 

5.針對國人市場，本公司線上會員系統(目前已累積會員 11.1 萬名)，提供緻友會

員累積紅利並兌換商品，並加強線上訂房系統(CRS)提供國人專屬住房套裝行程，

搭配藝文活動套票或特殊節慶之餐廳優惠，給國人更滿意的服務。 

6.進行飯店硬體提昇整修工程，期給客人更新穎舒適的感受。 

 

(2)、持續進行人力資源的培訓與整合，提供各項課程提高員工的多項技能並培養明日

幹部。在新飯店陸續投入市場及景氣復甦之際，人材的培養及聘請適任員工成為

更重要的議題，本公司整合全飯店人力資源，重視員工福利及各階段的訓練課程，

讓各個員工發揮其優勢，適才適用激發潛能，期能提供超越客戶期望之服務，使

客戶及員工均獲得滿足。 

五、受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濟環境影響 

一百年度在觀光局推動「觀光拔尖領航方案」及「旅行臺灣‧感動 100」工作計畫下，來台

旅客人數較九十九年度成長 9.3%，會議觀光及陸客自由行等因素使飯店住房率上升。一百

零一年度國際景氣氣變化難測，國內則在政府宣布油電雙漲 

    的政策後，消費信心趨於保守，餐飲業務受到衝擊，預期能源成本調漲會對 

    飯店有較大影響。 

行政院主計處對一百零一年度預估經濟成長率為 3.03%，景氣預估趨為保守；另

各國際飯店加入市場，截至目前台北市 觀光飯店房間間數共有 8,323 間。因應各項變

化對飯店市場產生的影響，本公司仍持續保持高水準之服務品質、進行裝修工程維持飯

店競爭力、積極拓展客源、以集團綜效經營抑減成本、創新行銷策略結合各項藝術展覽

成為藝文飯店，期待給來客別於其他飯店的體驗，以面對上述環境挑戰，維持公司品牌

的獨特性，在飯店市場再創佳績。 

董事長  嚴長壽   謹啟 



 



 



 



 



 



 



 



 



 



 



 





 





亞都麗緻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 原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 

第 三 條：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 

          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 

          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 

          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 

          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 

          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 

          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 

          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 

          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 六 條：(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 

          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 

          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 

          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 

          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有召集權 

          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 

          ，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 

          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 八 條：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 

          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 

          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已屆開會時 

          間，主席應即宣佈開會。惟未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 

          席時，主席得宣佈延後開會。其延 

  

第 三 條：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 

          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 

          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 

          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 

          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 

          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 

          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前 

          一日，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 

          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 

          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 六 條：(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 

          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 

          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 

          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 

          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有召集 

          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 

          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 

          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 八 條：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 

          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 

          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已 

          屆開會時間，由主席宣佈開會。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佈 

          延後開會。其延後 



          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 

          不得超個一小時，延後兩次仍不足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佈流會。 

          前項延後兩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得依照公司法第一七五條第 

          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 

          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開股東 

          會。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 

          東所代表之股份總數達已發行股份 

          總數半數時，主席得將已作成之假 

          決議依公司法第一七四條規定重新 

          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 十 條：(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頇先以發言條載 

          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號碼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 

          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 

          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 

          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 

          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 

          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 

          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 

          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 

          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 

          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 

          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 

          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 

          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 

          得超個一小時，延後兩次仍不足有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佈流會。 

          前項延後兩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得依照公司法第一七五條第 

          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 

          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開股東 

          會。進行前項假決議時，如出席股 

          東所代表之股份總數已足法定數額 

          時，主席得隨時宣告正式開會，並 

          將已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 174 

          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 十 條：(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頇先以發言條填 

          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號碼 

          )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 

          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 

          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 

          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 

          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 

          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 

          制止其發言。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 

          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 

          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 

          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 

          制或公司法第一七九條第二項 

          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 

          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 

          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 

          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 

          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 

          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 

          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 

          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 

          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 

          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 

          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 

          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 

          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  

          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 

          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 

          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 

         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 

         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 

         決時，議案如經主席徵詢出席股 

         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 

         與投票表決同。 

 

第十二條：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 

          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所列無表 

          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 

          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 

          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 

          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 

          五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 

          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 

          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 

          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 

          應於股東會開會前一日以與行使表 

          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 

          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 

          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 

         ，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 

          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 

          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 

        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 

        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 

        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 

        或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 

        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 

        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 

         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 

         。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 

         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 

         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 

         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 

         股東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 

         成紀錄。 

第十四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 

          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 

          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 

          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 

          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 

          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 

          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 

          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 

          保存。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 

          東意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者， 

          得記載「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 

         股東無異議通過」。惟股東對 

         議案有異議時，應載明採票決 

         方式及通過表決權數與權數比 

         例。 

         董事、監察人之選舉，應載明 

         採票決方式及當選董事、監察 

         人之當選權數。 

        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 

        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 

        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 

        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第十四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 

          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 

          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 

          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本公司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 

          千股之股東，前項議事錄之分發 

          ，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 

          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 

          、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 

          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 

           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 

           東意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者，得 

           記載「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 

           無異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 

           有異議時，應載明採票決方式及 

           通過表決權數與權數比例。 

           董事、監察人之選舉，應載明採 

           票決方式及當選董事、監察人 

           之當選權數。 

 



亞都麗緻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章程條文 原章程條文 

第十七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

定者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

錄，並依公司法第一八三條規定

辦理。 

在公司存續期間，前項議事錄，

應永久保存。 

 

 

 

第三十三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六

年四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六年

五月十八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八年

九月二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

一月十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

十二月五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

一月十二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第七次修正於

民國七十八年九月二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

十一月二十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

十月二十六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四

月十一日。 

第十七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

定者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

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

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

東。 

對於持股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

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

為之。在公司存續期間，前項議

事錄，應永久保存。 

第三十三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六

年四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六年五

月十八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八年九

月二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一

月十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十

二月五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一

月十二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九

月二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十

一月二十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十

月二十六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四月

十一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 

            四月二十三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

七月二十四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

六月二十三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

六月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

四月十二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

五月八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

十月十四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

六月八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

六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

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

年六月二十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

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

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 

            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

四月二十三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

七月二十四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

六月二十三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

六月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

四月十二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

五月八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

十月十四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

六月八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

六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

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

年六月二十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

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

年六月二十一日。 

 



亞都麗緻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第 四 條：4.8.刪除 

 

 

第 七 條：7.3. 動產之取得或處分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除與政府機構 

          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第 七 條：7.3.1 刪除 

 

 

 

 

 

 

 

 

 

 

第 七 條：7.3.3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 

          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 

          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 

          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第 七 條：7.3.4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 

         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 

         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 

         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第 七 條：7.4.1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第 四 條：4.8.最近期財務報表 

         係指本公司於取得或處分資產前依法公 

         開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第 七 條：7.3.動產之取得或處分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除與政府機 

          委建、租地構交易、自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前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第 七 條：7.3.1 決策當局指派組成之專案投資小組 

         或專人搜集該次取得或處分之相關詳細 

         資料，包括公告現值、鄰近不動產交易價 

         格，經分析整理取得或處分之緣由、交易 

         相對人、預定交易價格及交易條件、專業 

         鑑價結果(應依金管證一字第 96001 4178 

         號令相關公告格式及估價報告應記載事 

         項辦理)。等事項，與營業有關之不動產 

         應增加照會營業單位及工程部，取得各相 

         關業務單位之意見作成評估報告， 

         並經董事會通過後為之。 

第 七 條：7.3.4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 

          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 

          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第 七 條：7.3.5 契約成立日前估價者，出具報告 

         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 

         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 

         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第 七 條：7.4.1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 

          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 

          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 

          家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 

         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七 條：7.6.其他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 

          其他重要資產投資或處分 

          由相關使用單位述明取得或處分 

          該資產之緣由與目的、交易標的 

          物名稱及特性、交易相對人、預 

          定交易之數量、價格及交易條件 

          、專業鑑價結果等事項，照會相 

          關之業務單位意見後，作成評估 

          報告，經總經理及董事長核准後 

          為之，並提報董事會追認；若交 

          易金額達新台幣伍仟萬以上者， 

          頇先經董事會通過。另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第 七 條： 7.9 前款 7.3 至 7.6 交易金額之 

          計算，應依 11.1.5 規定辦理，且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準則規定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部分免再計入。        

         券，應先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 

         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 

          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七 條：7.6.其他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 

          其他重要資產投資或處分 

         由相關使用單位述明取得或處分 

         該資產之緣由與目的、交易標的 

         物名稱及特性、交易相對人、預 

         定交易之數量、價格及交易條件 

         、專業鑑價結果等事項，照會相 

         關之業務單位意見後，作成評估 

         報告，經總經理及董事長核准後 

         為之，並提報董事會追認；若交 

         易金額達新台幣伍仟萬以上者， 

         頇先經董事會通過。另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 

第 七 條：7.9.新增 

 

 

 

 

 



第 八條：關係人交易 

          8.1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  

          ，應依前節及本節規定辦理相關決議 

          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 

          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 

          十以上者，亦應依前節規定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以 11.1.5 

        規定辦理。  

第 八條：8.2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將下列資料，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 

         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第 八條：8.2.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 

         性及預計效益。 

第 八條：8.2.3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 8.3 

         及 8.5 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 

         性之相關資料。 

第 八條：8.2.6 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第 八條：8.2.7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 

         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11.1.5 

         規定辦理，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規定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董事會得依 

         7.6 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 

         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第十條：10.4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    

 

第 八條：向關係人取得資產 

        8.1 本公司向關係人購買或交換而 

        取得不動產，應依前節及本節規 

        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 

        條件合理性等事項。 

 

 

 

 

 

第 八條：8.2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 

         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為之： 

 

 

 

 

第 八條：8.2.1 取得不動產之目的、必 

          要性及預計效益。 

第 八條：依 8.2.3 依 8.3 及 8.5 規定評估預定 

          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第 八條：新增 

 

第 八條：8.2.6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 

 

 

 

 

 

 

 

 

 

 

第十條：10.4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案，應將下列資料作成 

         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年，備供 

         查核。並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 

         日起算二日内，將下列 10.4.1 及 

         10.4.2 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 

         路資訊系統申報本會備查。       

第十一條：11.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 

          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金管會 

          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券主管 

          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第十一條：11.1.1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11.1.2 刪除 

第十一條：11.1.4 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 

          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11.1.4.4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合建分屋、合建合成、合建分售 

          方式取得不動產，交易金額未達 

          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第十一條：11.4 本公司依 11.1-11.3 規定公告 

          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券主管 

          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第十一條：11.4.3 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第十一條：11.5.2.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係 

          以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總資產百分之十 1 為準。 

         或股份受讓案，應將下列資料作成 

         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年，備供 

         查核。並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日 

         起二日内，將下列 10.4.1 及 10.4.2 

         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 

         系統申報本會備查。 

第十一條：11.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 

          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金管會 

          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證券主管機關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第十一條：11.1.1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第十一條：11.1.2 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第十一條：11.1.5 除前四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其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 

          形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11.1.4.5 以自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合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 

           動產，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 

           元以上。 

第十一條：11.4 本公司依 11.1-11.3 規定公告 

          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證券主管機關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第十一條：11.4.3 新增 

第十一條：11.5.2.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係 

          以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為準。 



亞都麗緻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第 三 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 

          單記名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 

          有與應選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 

          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 

          人，或分開選舉數人。選舉人 

          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 

          出席證號碼代之。選舉人之股 

          權以本公司股東名簿記載為準。 

第 三 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 

          累積選舉法，選任董事時，每 

          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 

          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 

          ，或分配選舉數人，選任監察 

          人時亦同。如選任董事同時選 

          任監察人，則採合併選舉方式 

          ，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及 

          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 

          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 

          人。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 

          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選舉人之股權以本公司股東名 

          簿記載為準。 

 


